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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性別主流化-聽聽聯合國怎麼說 

「性別主流化」和女性權益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在 1975 年第一屆聯合國

世界婦女會議後的 10 年，各國發現僅從婦女權益保障的觀點出發，要達到性別

平等的目標，有其困難；因此在 1995 年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中通過了

「北京行動宣言」，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行動策略。 

1995 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問題國際會議通過的《行動綱

領》明確定義了社會性別主流化，並將以此作為提高兩性平等的一項全球性策略。

這一概念強調，我們必須確保兩性平等是一切經濟社會發展領域的首要目標。 

1997 年 6 月，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給社會性別主流化下了定義，其內

容如下：「所謂社會性別主流化是指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上評估所有有計劃的

行動（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對男女雙方的不同含義。作為一種策略方法，它

使男女雙方的關注和經驗成為設計、實施、監督和評判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所

有政策方案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使男女雙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發生。納

入主流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男女平等」[1]。 

「性別主流化」著重政府的政策與計畫要具有性別觀點，並在作成決策之前，

對於該政策對女性和男性的影響分別進行分析研究。並且要求政府在規劃國家的

各項政策時，應該全盤地從性別的觀點去思考。對於既存的各種國家法律、政策

與司法制度都要從性別的角度出發，重新檢驗既有的政策是否符合性別平等的目

標。性別平等的目標如下： 

一、不同性別者享有平等權利。 

二、不同性別者應成為改變的行動者與受益者。 

三、給予不同性別者更多選擇自由。 



 

 
 

二、是誰在推動性別平等？認識性別平等處與性別平等會 

1.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之成立目的及其職掌功能[2] 

101 年 1 月 1 日行政院院本部組織改造，為強化我國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之措

施，並呼應國際重視性別平等議題之潮流，特於行政院內成立性別平等處，為我

國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大幅提升層級至行政院，為我國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重要的里程碑。 

84 年聯合國第 4 次世界婦女大會要求各國在政府內建立或強化國家層級推

動性別平等之機制，87 年聯合國婦女發展處建議，性別平等機制應設置在政府

最高層級，在總統、首相或內閣部長之下，設於中央政府規劃與政策統合範圍內。

馬總統於 98 年婦女節宣示積極研議設置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中央政府組織改造

爰規劃於行政院設立性別平等處，作為我國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並將參與

式民主機制「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擴大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由性

別平等處擔任其幕僚工作，來統合跨部會各項性別平等政策，督導中央各部會及

地方政府落實性別主流化，使政府整體施政能落實性別平等及納入性別觀點。 

性別平等處下設四科，包含綜合規劃科、權益促進科、權利保障科及推廣發

展科，員額 40 人，將統合並督導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各項性別平等政策及措

施，首要推動重點工作如下： 

一、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

法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性別平等處為該法主管機關，將規劃辦理中央及地

方政府機關之訓練、法規及措施檢視工作及培訓，籌劃撰寫消除性別歧視國家報

告及建立審查制度，並辦理預防性別歧視相關宣導工作等。 

二、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業於 100年 12月 19 日頒布，

性別平等處將督導部會研擬性別平等政策白皮書及重點分工表，從權力決策與影

響力、就業經濟與福利、人口婚姻與家庭、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司法、

健康醫療與照顧和環境能源與科技等 7 個主軸，闡示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理念並

提出具體行動措施，以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三、推動中央到地方政府之性別主流化工作：建立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性別平

等及性別主流化之統籌推動單位，研究發展性別主流化工具及作法，規劃辦理中

央到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之性別主流化訓練，推廣施政計畫及法令研修進行性別影

響評估，強化性別意識教育，加強地方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功能。 
 

2.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之成立目的及其運作機制 

為促進政府各機關之橫向連繫，強化推動婦女權益工作之整體效能，行政院

特於 86 年 5 月 6 日成立任務編組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

婦權會﹞，希望藉由婦權會的成立，凝聚政府與民間不同專業背景的智慧力量，

發揮政策規劃、諮詢、督導及資源整合的功能，有效推動婦女權益工作。婦權會

為健全運作機制並提昇議事效率，自 91 年 2 月 29 日開始，採三層級模式運作，

以有效推動婦女權益各項政策與措施。第一層級為議題分工小組會議，依「就業、

經濟及福利」、「教育、媒體及文化」、「健康及醫療」、「人身安全」、「國

際參與」五組分工運作，研擬相關提案，期以強化婦權會專業運作功能。第二層

級為會前協商會議，針對委員會議議程及各分工小組所提議案進行協調整合，充

分溝通以凝聚共識。第三層級為委員會議，就已協調完竣並具共識之重要議案做

最後確認[3]。 

但因應中央政府組織改造，行政院婦權會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擴大為行政院

性別平等會﹝以下簡稱性平會﹞。由性別平等處擔任幕僚工作，統合跨部會各項

性別平等政策，督導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性別主流化，使政府整體施政能

落實性別平等及納入性別觀點。改組後之性平會任務如下[4]： 

一、性別平等基本政策、法案、計畫、報告及相關措施之整合、協調及諮詢

審議。 

二、性別主流化政策、計畫及策略發展等事項之諮詢審議。 

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施行法之推動及督導。 

四、各機關（構）推動性別平等機制之協調及督導。 

五、其他重大性別平等議題之整合、協調及改進措施之研議。 



 

 
 

三、認識性別平等相關法規 

1.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5] 
民國 100 年 5 月 20 日(現行條文)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20 日制定 9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8 日公布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17471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9 條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施行 

 

第 1 條 為實施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以

下簡稱公約），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健全婦女發展，落實保障

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公約所揭示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力。 

第 3 條 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消除對婦

女歧視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 

第 4 條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消除

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實現。 

第 5 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法規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籌劃、推動及

執行公約規定事項，並實施考核；其涉及不同機關業務職掌者，相互

間應協調連繫辦理。政府應與各國政府、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

構共同合作，以保護及促進公約所保障各項性別人權之實現。 

第 6 條 政府應依公約規定，建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報告制度，每四年

提出國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審閱，政府應依

審閱意見檢討、研擬後續施政。 

第 7 條 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公約保障各項性別人權規定所需之經費，應依財政

狀況，優先編列，逐步實施。 

第 8 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

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規之制（訂）定、

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第 9 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2.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為擘劃我國未來性別平等政策的方向，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自 99 年

即邀集學者專家暨民間婦女團體，著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草案之撰擬工作。

為傾聽各級政府單位與社會基層對性別平等相關政策之建言，分由中央相關部會、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民間團體辦理 38 場次會前座談會，讓公私部門得以溝

通國家未來性別平等政策的方向。100 年 3 月 7、8 日內政部召開「全國婦女國

是會議」，提出「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草案）」進行討論，廣納各界建言，力求

內容具前瞻性及完整性，並邀集相關部會研商修正內容，提送行政院婦女權益促

進委員會第 36 次委員會議原則通過，業於 100 年 12 月 2 日奉行政院核定，作為

未來性別平等政策指導方針，並由 101 年成立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主政，規劃我

國性別平等施政藍圖[6]。 

本綱領整體架構為總論及 7 篇專論（核心議題），內容以三大基本理念、七

大核心議題、四項論述架構呈現。三大基本理念分別為：「性別平等是保障社會

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婦女權益的提升是促進性別平等的首要任務」、「性

別主流化是實現施政以人為本的有效途徑」。七大核心議題，包括「權力、決策

與影響力」、「就業、經濟與福利」、「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司

法」、「健康、醫療與照顧」、「人口、婚姻與家庭」及「環境、能源與科技」。

各篇之論述架構均包含四個部分：「現況與背景分析」、「基本理念與觀點」、

「政策願景與內涵」及「具體行動措施」，以闡示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理念，作

為各部會推動性別平等依循方向與目標。 

其中「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方面，強調將選舉中的婦女保障名額改為性別

比例原則，以提高女性職位升遷和決策參與。 

「就業、經濟與福利」方面，強化職業訓練培力女性就業、增加融資、創業

輔導的資源管道與服務窗口，鼓勵企業建立性別友善職場。 

「人口、婚姻與家庭」篇提出應發放育兒津貼及建立優質、平價、可近性的

生育及養育環境，完善建立不同生命階段所需要的照顧服務體系；正視多元文化

與家庭型態，打造尊重和諧之友善環境。 



 

 
 

「教育、文化與媒體」方面，致力於改善各級教育與科系的性別隔離現象，

鼓勵學生適才適性發展，消除婚姻、喪葬、祭祀、繼承等傳統禮俗中具性別貶抑

之文化意涵，並鼓勵媒體製播性別平等意識節目，以消弭性別歧視及性別刻板印

象。 

「人身安全與司法」篇，落實建構對性別暴力零容忍的社會意識，提高司法

及檢調單位處理婦幼案件的性別意識，在司法與警察體系普設被害人保護服務機

制與方案，打造安全無虞的生活環境。 

「健康、醫療與照顧」方面，規劃長期照護服務法和各項配套措施，讓照顧

者與被照顧者都能有尊嚴、健康與安全的生活，並建立友善醫療環境，擴大女性

參與決策及尊重女性就醫權益，以充分的滿足不同性別的健康需求。 

「環境、能源與科技」篇，則致力於降低環境能源科技等領域內性別隔離現

象，加強女性在環境、能源、科技、工程、交通、防救災與重建等領域能力建構

與決策參與，並確保在政府所主導的科學研究、能源政策、減碳與氣候調適與交

通規劃設計中，均納入性別觀點。 

期盼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作為我國推動性別平等政策基本藍圖，持續打開社會

各界的性別視野，逐步落實性別平等，攜手邁向共治、共享、共贏的永續社會。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全文請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頁下載： 

http://www.gec.ey.gov.tw/News_Content.aspx?n=4F80950EF52341B3&sms=4ABB9

A64AF5D421F&s=B9E6C6D4EB65A0AC 

 

3.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 

為鼓勵各行政機關首長晉用女性參與決策，行政院前於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一

日訂頒「行政院暨地方行政機關促進女性參與決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嗣經多

次修正，並據以辦理十屆金馨獎評選及表揚作業竣事。今(101)年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修正「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

之金馨獎團體獎個別項目衡量方式、評分權責機關及權重一覽表，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生效，計畫全文如下[7]： 

http://www.gec.ey.gov.tw/News_Content.aspx?n=4F80950EF52341B3&sms=4ABB9A64AF5D421F&s=B9E6C6D4EB65A0AC�
http://www.gec.ey.gov.tw/News_Content.aspx?n=4F80950EF52341B3&sms=4ABB9A64AF5D421F&s=B9E6C6D4EB65A0AC�


 

 
 

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 

行政院 101 年 4 月 9 日院授人綜字第 1010031799 號函 

一、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各行政機關（構）（以下簡稱機關）推動性

別主流化，促進性別平等，特訂定本計畫。 

二、依據本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中華民國九十九至一百零二年度）

辦理。 

三、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者，由行政院頒給金馨獎，予以獎勵。 

金馨獎設團體獎及特別事蹟獎，其中團體獎區分下列評選組別： 

（一）第一組：本院所屬二級機關。 

（二）第二組：本院所屬三級及四級機關。 

（三）第三組：直轄市政府及準直轄市政府。 

（四）第四組：縣（市）政府。 

四、評選項目分為基本項目及個別項目，各機關須符合基本項目各項之條件，始

具參選資格。其內容如下： 

（一）基本項目 

1、未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性別歧視之禁止相關規定。 

2、未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性騷擾之防治相關規定。 

3、未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相關規定。 

（二）個別項目 

1、團體獎： 

（1）本機關當年度辦理性別統計與分析情形。 

（2）本機關當年度性別預算編列及中長程個案計畫或法律案辦理性別影

響評估情形。 

（3）本機關高階主管及職員當年度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情形。 

（4）本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工作）小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或性別工

作平等會運作情形。 

（5）本機關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情形。 

（6）本機關晉用所屬機關首長、本機關女性主管人員、簡任非主管、委

員情形及女性中高階主管培訓情形。 



 

 
 

2、特別事蹟獎： 

各機關當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創新措施，具有績效且足以作為他機關

學習對象者，得自行填報申請表參選。 

（三）第二款第一目各項之具體評量方式、評分權責機關及權重等，由本院人事

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會商相關權責機關定之；第二目申請表之

格式如附表。團體獎第二組參選機關，由本院所屬二級機關遴薦參與評選，

其遴薦機關數，至多以五個為限。 

五、獎勵額度如下： 

（一）團體獎各組依前點第二款個別項目各目依權重計算所得總分後，第一組取

前三名，第二組取前十五名，第三組取一名，第四組取前二名。但得不足

額錄取。 

（二）特別事蹟獎之錄取名額由本院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

效優良獎勵評審會（以下簡稱獎勵評審會）依參選情形決定之。 

六、團體獎及特別事蹟獎之評審作業分初評及複評。其內容如下： 

（一）初評 

1、團體獎 

（1）由各項評選項目之評分權責機關，即本院性別平等處、本院主計總

處、本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人事總處共同辦理之。必要時得邀

請其他相關部會參與。 

（2）各評分權責機關應就各機關當年度執行成果進行評分，滿分以一百

分計，並送人事總處彙整依各項權重計算總分後，排列優先順序。 

2、特別事蹟獎 

（1）由獎勵評審會之本院性別平等會委員或民間婦女團體代表、本院性

別平等處共同評審。 

（2）上開評審委員就各機關所提申請表，依「將性別觀點融入業務程度

（占百分之五十）」及「具體績效（占百分之五十）」進行評比，滿

分以一百分計，並送人事總處彙整依所得分數排列名次後，擇選各

組分數列於前三名之機關進入複評。 



 

 
 

（二）複評 

1、人事總處設獎勵評審會，由人事總處人事長擔任召集人，置委員十三人，

除聘請本院性別平等會委員或民間婦女團體代表七人擔任外，另由本

院副秘書長與本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本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本院

主計總處、人事總處等機關副首長各一人及本院性別平等處處長兼任

組成之。 

2、獎勵評審會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會議

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七、獎勵方式 

（一）各組獲選之行政機關，由本院院長頒發團體獎獎座一座。 

（二）各機關參加特別事蹟獎之評選，經人事總處提報獎勵評審會討論通過後，

由院長頒發特別事蹟獎獎座一座。另獲選特別事蹟獎之機關，經獎勵評審

會決定頒給獎金者，得視人事總處經費編列情形，最高以新臺幣三萬元為

限，名額不超過三名。 

（三）獲獎機關得依下列原則核予相關主管人員及承辦人員行政獎勵： 

1、各組獲評團體獎之機關，議獎總額度最高為三個功，個人最高得記功

一次。 

2、獲評特別事蹟獎之機關，議獎總額度最高為三個功，個人最高得記功

一次。 

八、其他各級機關得由各該主管機關參酌本計畫，自行辦理獎勵作業。 

九、其他事項 

（一）本計畫相關幕僚作業，由人事總處負責辦理。 

（二）本計畫獎勵活動所需經費，於人事總處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三）各機關辦理各項性別主流化工具所需經費，由各機關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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